
 

 

8.对中职、普通高校学历证书和其他学业证书无效的确认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办理机构：贵州省教育厅 

业务电话：0851-85289070（省教育厅学生处） 

监督电话：0851-85281255（省教育厅学生处） 

申  请 

    申请人（人力资源部门、组织人事部门、学校、用人单位）书面向省教育厅提交
确认学历证书（或其他学业证书）无效申请材料，并附拟申请确认无效证书原件或复
印件。如材料不齐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. 

查  验 

组织专人对拟申请确认无效的证书真伪进行查验鉴定，并出具书面查验鉴定结论。 

确  认 

对查验鉴定为无效证书的，书面出具无效确认书。对已上网的无效证书，及时在网

上予以注销。 


